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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社會安全網 第二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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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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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區域環境與人口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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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 
人口組成： 

截至本110年10月底止， 

本縣總人口數為451,175人； 

0-14歲人口數為52,215人(11.57%) 

65歲以上人口數80,629人(17.87%) 

110年9月 110年10月 

扶幼比 16.43% 16.40% 

扶老比 25.26% 25.33% 

區域特性： 

行政區域劃分為12個鄉鎮市 

 都會型：宜蘭市與羅東鎮 

 農村型：礁溪鄉、壯圍鄉、員山鄉 

    三星鄉、五結鄉、冬山鄉 

 漁村型：頭城鎮與蘇澳鎮 

 原鄉型：南澳鄉與大同鄉 



貳、第一期計畫 

(107-109年)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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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布建社福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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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 礁溪社福中心 

轄區：頭城鎮、礁溪鄉、壯圍鄉 

轄區人口數：34,284戶/88,082人 

三星社福中心： 

三星鄉、大同鄉 

轄區人口數：10,962戶/27,295人 

宜蘭社福中心： 

宜蘭市、員山鄉 

轄區人口數：49,583戶/127,105人 

羅東社福中心： 

羅東鎮、五結鄉、冬山鄉 

轄區人口數：62,775戶/164,299人 

蘇澳社福中心： 

蘇澳鎮、南澳鄉 

轄區人口數：16,471戶/44,394人 

社福中心建置及人力進用： 
本縣依社安網第一期計畫，於109
年已完成縣內５處社福中心布建， 

社工人力進用率100%(5督27員) 



7 7 

一 布建社福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2/2) 

整合社區網絡資源，合力推動社區預警機制 
提供就近性、深化脆弱家庭服務 

六歲以下弱勢 
兒童主動關懷 

脫貧與急難服務 物資據點布建 脆弱家庭服務 

877案 
急難紓困案件數250件 

執行金額3,854,500元 
1鄉鎮1物資據點 725案 

109年資料 

績效指標 109年目標值 109年達成情形 

脆弱家庭關懷訪視 
服務涵蓋率 

80%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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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1/2) 

一、建立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件中心 
 

▲ 設立於108年度，現已聘有 

1名督導、4名社工員、1名行政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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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2/2) 

 109年度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件中心 
 

績 效 指 標 109年目標值 109年度達成情形 

24小時內處理比率 100% 99.95% 

保護性案件結案再通報率-成保 10% 9.48% 

保護性案件結案再通報率-兒保 10% 3.98% 

兒虐致死人數 10% 0% 

兒少保護事件開案率 72% 28.99% 

成人保護事件開案率 50%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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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跨局處服務體系(1/3) 

 本縣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跨網絡任務小組」組織架構 
 

召集人／縣長 

副召集人 
／副縣長 

執行秘書 
／社會處處長 

專業顧問團 

 定期聯繫會議，每年召開3次定期會議 

 不定期聯繫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性會議 

社會福利
整合 
支持組 

保護 
精進組 

精神衛生
防治組 

教育 
輔導組 

就業 
輔導組 

社區鄰里
支持組 

治安維護
預防組 

綜合 
規劃組 

社會處 

社會處 

衛生局 社會處 教育處 勞工處 民政處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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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跨局處服務體系(2/3) 

 由5個社福中心各依所轄服務區域 

每季召開1次聯繫會議 

 

 

 

 以服務對象為中心的跨體系相關會議： 

   個案研討會17場次 

   個案處遇協調會議34場次 

社福

中心 

警政 

民政  

(村里長) 

教育單位

/學校 

衛政/ 

醫療院所 

民間 

社福單位 

社區發展

協會 

勞政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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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跨局處服務體系(3/3) 

 整合跨局處服務體系關鍵指標 
 

績 效 指 標 109年度目標值 109年度達成情形 評 估 基 準 

學校輔導系統連結校外 
資源比率  

90% 100 % 
(當年度各級學校有連結校外資源
之校數÷當年度各級學校總
數)×100%  

弱勢失業者推介就業比率 65% 57.49% 
預估值：當年度推介就業率 
實際值：當年度實際推介就業率 

毒品、竊盜、搶奪犯罪 
人口查訪比率 

98% 100% 
預估值為查訪比率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執行
計畫」進行查訪。 



參、第一期計畫 

(107-109年)困境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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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計畫困境與檢討 

一、「兒少保護事件開案率偏低」原因及策進作為： 

二、「弱勢失業者推介就業比率偏低」原因及策進作為： 

本項指標中弱勢失業者含括施用毒品者、家庭暴力被害人及低收入戶等弱勢失業者族群，其中施用毒品者

由本府衛生局轉介個案予羅東就業中心協助推介就業，針對該部分推介就業比率偏低，本府將持續與羅東

就業中心共同努力。 

開案率偏低原因： 

一、調查期間已評估非屬兒少保護情事： 

        兒少保護社工進行案件調查後，釐清通報事由非屬兒少保護情事，評估不開案後，並視家庭、 

        兒少需求後適時轉介相關單位提供服務。 

二、調查期間已建置支持系統及連結服務資源：兒少保護社工於調查期間已協助家庭、兒少連結親友 

        或網絡單位資源，改善兒少受照顧情形及挹注福利資源，故評估不開案，由相關單位持續提供服務。 

策進作為： 

一、強化責任通報精準通報知能。 

二、邀請專家學者協助以抽案方式進行檢視，釐清是否有應開案而未開案之案件，藉以提升兒少保護 

        社工調查知能。 



肆、第二期計畫 

(110-114年)規劃重點 



16 16 

一 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1/2) 

 

社會處 社會處 社會處 

項
目 

脆弱家庭服務 
3個月後案件被通報保護案件

比率下降 

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 
服務資源布建涵蓋率 

逐年提升 

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
資源布建涵蓋率 

作
為 

1. 強化一線社工判斷風險及評

估能力，並積極處遇作為。 

2. 將高度脆弱風險層級的聯繫

訪視次數提升，確實掌握家

庭情境的變化。 

提升小衛星單位服務能量，

並持續邀請結合在地社區

關懷據點加入，增加服務

據點及類型。 

 

持續推動發展遲緩兒童社區

療育服務，定期辦理教育訓

練及外聘督導，檢視服務情

形，以精進服務品質及量能，

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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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2/2) 

 

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社會處 勞工處 

項
目 

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家庭 
訪視比率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存款率提升 

社工結合就服員提供就業條件 
相對不利人口群之服務比率提升 

作
為 

1. 透過電話進行需求評估，

專人電話初步了解需求 

2. 依前述電話初訪及評估，

提升家庭訪視比率。 

1. 透過各項獎勵機制，及依家戶實際

狀況提供實物給付、以工代賑等服

務措施，提高家戶繳存率。 

2. 辦理生涯規劃、理財及親職關係等

教育課程，提升基礎理財(債)等相

關知能及建立正確財務觀念，透過

儲蓄行為養成與改變觀念，進而有

能力逐步穩定儲蓄，培力弱勢家庭

使其有能力去正視及解決所面對的

相關問題。 

社政單位針對有就業服務需求之個

案，轉介至勞政單位由就業服務員

或身障職管員進行就業服務。 

 

https://ltc.ilsh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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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 

 
社會處 社會處 社會處 

項
目 

保護性案件再通報率下降 降低兒虐致死人數 
家外安置兒少安置於機構式照顧環

境比率逐年下降 

作
為 

1. 推動精準通報教育宣導： 

提升責任通報人員及從

事相關保護性服務人員

之風險危機辨識及通報

知能。 

2. 布建多元保護性服務資

源及計畫： 

規劃各類保護性案件預

防及處遇服務計畫。 

 

1. 辦理社區通報教育宣導： 

提升社區民眾及相關社區人員對於

兒少保護通報知能及敏感度。 

2. 強化網絡合作機制，提升預警評估

效能： 

結合戶政、衛政及教育等網絡單位，

提供家戶中6歲以下及特殊兒少之

訪視及挹注資源，優化保護服務輸

送。 

3. 深化兒少保護橫向網絡單位資源輸

送及垂直服務之轉銜。 

4. 精進風險危機管理及評估技術:強化

兒少保護社工及相關網絡單位風險

危機辨識與處遇。 

1. 精進安置評估技術及資源運用： 

提升兒少保護社工安置評估及

親屬或社區保護照顧資源之運

用知能。 

2. 穩定及支持非機構式安置資源：

強化現有非機構式安置資源之

照顧服務意願、知能及福利權

益。 

3. 建置照顧特殊兒少之家庭式照

顧資源： 

連結家扶中心之寄養家庭、蘭

馨婦幼中心之保母托育家庭，

溝通建置提供特殊兒少照顧之

家庭式照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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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1/2) 

衛生局 警察局(少輔會) 教育處 

項
目 

強化酒藥癮個案管理服
務網絡合作與服務效能 

強化少年輔導工作 
跨網絡連結 

強化教育體系與跨部會體系之服務連結 

中輟兒少就業權益及每學年
復學率逐年提升 

接受「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
畫」輔導之青少年生涯定向
比率逐年提升 

高中以下學校每學
年辦理兒少性剝削
防制教育宣導3場
次 

作
為 

1. 依轄內藥癮個案特

性及需求，持續布
建藥癮醫療資源並

持續推動美沙冬跨

區給藥服務。 
2. 代審代付衛生福利

部藥癮治療費用補

助方案計畫。 
3. 定期召開網絡會議

及透過實地訪查機

制，以維護藥癮治
療品質與效益。 

 

1. 增加專業輔導人

力。 
2. 辦理曝險少年行

政輔導先行工

作。 
3. 依少輔會設置及

實施辦法辦理組

織相關工作。 
4. 依少年偏差行為

預防及輔導辦法

辦理偏差少年輔
導工作。 

 

1. 辦理關懷家庭網絡計

畫。 
2. 辦理合作中途班計畫，

結合中介學園輔導協助

學生就學。 
3. 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辦理

中輟及復學輔導業務。 

4. 辦理中途班(中介教育)
督導訪視計畫。 

5. 定期召開跨單位聯繫會

報，透過警政、社政、
教育單位衡項系統協尋

降低中輟比例。 

1. 於每學期初函知本縣國

中、高中職及中介學園
本計畫服務訊息。 

2. 分別於5月底及11月底

彙整本縣15-18歲未升
學未就業(含中離生)名

單，並進行聯繫評估。 

3. 每年至少召開二次跨局
處聯繫會議。 

4. 依個案需求，提供輔導

會談、生涯探索課程及
工作體驗方案等輔導服

務。 

1. 結合各網絡單

位入校宣導。 
2. 性平中心學校

辦理全縣知能

研習。 
3. 補助各學校經

費，定期召開

性平委員會及
辦理增能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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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工處 衛生局 

項
目 

強化勞政網絡合作機制，提升弱勢族群及青少年就業服務效能。 

強化法務體系與其他服務體系之銜接 弱勢失業者推介就業
比率逐年提升 

協助精神障礙者 
就業人數逐年提高 

辦理多元類別就業導向失業者訓練
人數逐年提高 

作
為 

1. 辦理促進特定對

象及就業弱勢者

就業服務計畫。 

2. 勞政單位與社政

單位合作推動低

收及中低收入戶

整合性就業服務

計畫。 

針對有就業服務需

求之精神障礙個案，

轉介至勞政單位由

就業服務員或身障

職管員進行就業服

務。 

1. 成立家事服務管理中心，培

訓家事服務員。 

2. 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促進

失業者及特定對象就業。 

3. 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促使

訓後就業。 

1. 針對預定出監，結合矯正機關及

各網絡單位，於個案出監前召開

相關轉銜前會議，掌握個案需求

與出監時程，以達回歸社區時立

即服務介入。 

2. 定期透過由宜蘭地方檢察署召開

金三角會議及法務部矯正署召開

的個出監個案研商會議共同擬定

並推動藥癮個案處遇計畫。 

3. 持續連結網絡單位共同推動辦理

藥癮個案出監轉銜計畫。 

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2/2) 



伍、需中央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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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中央協助事項 

一、計畫經費核定期程 

二、人力任用事宜              

(一)社安網二期計畫，於各局處人力聘用恐產生排擠現象。 

(二)核定計畫未補助行政人員，建議補充計畫行政人力，以協助計畫執行。 

(三)社安網絡二級計畫中央聘用人力補助款僅至114年，後續倘無央款挹注，   

       恐影響人力編制及計畫推動。 

 

建議中央計畫核定配合地方預算編列期程，俾利簡化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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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